
怀化市生态环境局芷江分局2020年生态县创建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芷江侗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我局认真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自2003年以来，我县立足县情，抢抓怀化市创建全国生态市工作契机，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生态立县”的战略目标，以实施《芷江侗族自治县生态县建设规划（200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工作任务为总体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于2008年在怀化市率先通过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建设验收，2011年环保部正式授牌命名，完成“示范县”命名后，我县立即启动了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作，从而确保我县2021年前完成创建和授牌命名总体目标任务。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阶段性任务为分年度完成市政府与县政府签订的“目标管理责任书”下达和各项创建任务。

经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我县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明显提高按照县委县政府“生态立县”的战略目标，把生态文明县创建工作贯穿于经济建设、城市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等各个领域，不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2020年完成工作情况
（一）日常工作

1、县委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了全县生态创建和环境保护工作，成立了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并颁布了《芷江侗族自治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规划》（2019-2024），完成了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现场检查。

2、及时向市局上报我县生态县创建工作计划，指标数据和动态信息，刊发工作简报12期。

3、对应市局各科室的相关工作全面完成，按时上报各类任务报表，协助县农业农村局完成了畜禽养殖三区划定规划

4、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项目牵头单位，按照县“深改办”部署和要求，积极与其他成员单位协调，及时向县深改办报送计划、方案、进度、总结等。

5、配合全县、全局圆满完成了环保综合督察回头看工作任务。

（二）系列创建工作

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作。积极向政府汇报，经常务会同意，成立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芷办发电[2019]17号），完成了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现场核查，11月21日，在湖南省第六届生态文明论坛.永定年会上，省生态环境厅表彰了全省第二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我县成为全省13个受表彰授牌的县市区之一。
2、“行业创绿”工作。我县今年的任务为完成2016年-2017年已命名的市级绿色学校、医院、机关和小区的复核工作，目前已与部分单位进行了衔接联系，要求行业部门在年底之前完成任务，上报总结。作为省级文明单位，由我办牵头负责完成了2020年度复核工作，

3、“三品”认证工作。今年我县任务为完成市农业委下在年度工作任务。我局针对该项工作任务，与农业局沟通，该局已明确年终能圆满完成。

（三）生态项目建设

1、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我县“十三五”期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重点村共134个，包括了全县84个扶贫村和“美丽乡村.幸福家园”重点示范村。2016年至2019年已全面完成134个村的整治工作任务。今年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下达我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任务为3个重点村的整治。我县已基本完成该项目全部工程建设，并通过省、市考核验收。

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芷江县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面积2097.17平方公里，总人口38.23万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号）、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办生态[2017]48号）和《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芷江实际，芷江县生态保护红线包括四个部分：生态功能重要区（水源涵养功能区、水土保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水土流失敏感区、石漠化敏感区），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开发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森林公园），其他特定区域（生态公益林）。最终，省红线划定小组确定我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总面积为507.47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例为24.20%。2019年，按照国家、省相关文件要求，我县由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重新调整了全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和面积，已上报省自然资源厅，等待批复。

3、三道坑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监管。一是加强对三道坑省级自然区的日常监管，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和市局先后二两次深入到现场进行专项检查，对“绿盾2020行动”遥感问题进行现场勘察，核实相关情况，并完成了整改销号；二是配合市环境监察支队对大唐华银西晃山风电场进行“回头看”，落实整改情况；三是配合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岩湾采石场进行了生态复绿，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完成了销号。

（四）存在的问题

生态创建工作是一项需全社会各部门共同投入参与的系统工程，虽取一定的成绩，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仍较滞后，对生态县创建的内涵认识不清。二是经济总量相对偏小，生态经济基础仍较薄弱，对生态县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投入力度不够。三是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四是资金和专业工作人员极度缺乏，工作开展难以得到保障。

（五）建议

一是加大对生态建设的宣传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必须提高认识和加强学习，积极投身到生态建设之中。二是加大对生态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资金投入。三是根据市对县签订的创建工作目标责任书，生态创建经费必须逐年增加，建议在原基础上增加生态创建工作经费，并每年纳入财政预算。

怀化市生态环境局芷江分局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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